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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立東港高級中學學生自主學習實施規範 

經 107.06.20 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經 108.09.10 課程發展委員會修訂 

經 109.06.30 課程發展委員會修訂 

經 109.09.22 課程發展委員會修訂 

經 110.09.22 課程發展委員會修訂 

 

一、依據： 

(一)教育部 103 年 11 月 28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30135678A 號令發布之「十二年國民基

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7年 2月 21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60148749B  號令發布

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規劃及實施要點」。 

 

二、實施規定: 

依據「高級中等學校課程及實施要點」第七條第一項第三款，「普通型學校、綜合型學校

及單科型學校，學生於修業年限內，其自主學習合計應至少十八節，並應安排於一學期或

各學年內實施」。 

 

三、目的 

為培養學生自主學習與適性發展，使學生能在教師指導下，擬定自主學習計畫，自主實踐

與完成計畫，特訂定此規範，說明組織分工、實施方式與流程、管理與輔導相關事宜。 

 

四、組織與分工: 

屏東縣立東港高級中學自主學習分工規劃表 

負責單位 要目 工作內容 

圖書館 

統籌辦理學生自

主學習計畫，負

責規劃並協調相

關事宜 

1. 擬定計畫實施要點(若日後有修正)草案亦同，送核心小組或課發

會內進行討論與決議。 

2. 成立「學生自主學習審查小組」並召開會議，處理申請事宜。 

(1) 彙整自主學習計畫申請書，送小組進行複審作業。 

(2) 審查小組由圖書館主任擔任主席，成員包含教務主任、課務

組長、高一導師、高一輔導教師、國際教育組長。 

(3) 如召開學生自主學習計畫申請確認會議，需有二分之一(含)

代表出席，並經二分之一(含)成員通過後，陳校長同意後公

布與執行。 

辦理自主學習計

畫檢核活動 

於檢核活動後兩週內召開審查小組會議，確認檢核結果。 

(1) 期中檢核：實施學期中第一至第二次段考期間。 

(2) 期末檢核：實施學期中第一學期期末辦理。 

辦理自主學習計

畫說明會 

1. 導師端 

 時間:暑期輔導期間 

 內容:說明自主學習計畫撰寫、申請、實施方式與線上系統

操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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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立東港高級中學自主學習分工規劃表 

負責單位 要目 工作內容 

2. 家長端 

 時間:每學年第一次親師座談會。 

 內容:說明自主學習計畫實施方式、提供相關資料。 

規劃學生自主學

習培力課程 

學生端 

 時間:高一第一學期，每班的彈性學習時間，大約 6 節課(視

當學期課程安排訂定)。 

 內容:說明自主學習計畫撰寫、申請與實施方式、提供學習資

源。 

辦理教師增能研

習 

依據每學年校內學生自主學習計畫實施概況，視需要辦理，如:計畫

申請與撰寫說明、如何引導學生完成自主學習計畫、檢核及審查方

式等。 

辦理學生自主學

習成果發表 

1. 於計畫實施學期的次一學期開學時規劃學生自主學習成果發表

事宜並公告。 

2. 於第一至第二次段考期間辦理(動、靜態)成果發表，並建置檔案

留存。 

3. 提醒學生於計畫實施學期結束之前將成果上傳至學習歷程檔

案。 

教務處 

提供學習資源環

境 

1. 視學生申請項目，提供學習環境或專科教室作使用。 

2. 依據圖書館所盤點之學生自主學習設備需求，視校內經費及相

關計畫逐年申請進行設備補充、更新與維護。 

協助課務安排事

宜 

依學生申請計畫之類別，安排自主學習指導教師及授課鐘點分

配。 (建議考量：1.自主學習類型 2.自主學習經驗) 

學務處 
協助追蹤出缺勤

紀錄 

1. 協助學生自主學習時間的秩序管理。 

2. 協助登錄學生自主學習出缺勤紀錄。 

各班導師 

負責計畫初審工

作 

利用導師時間，協助指導學生進行計畫撰寫，並負責自主學習計畫

線上初審工作。 (申請學期的大約第 14-17 週，詳細時程訂於學校

行事曆) 

協助成果上傳 
與輔導處共同督促學生將自主學習計畫成果，上傳至學生學習歷程

檔案(特殊表現項目) 

 

 

 

 

 

 

 

 

 

 

 



3 
 

六、實施方式與流程: 

流程表 

項目 執行人員 執行時間 工作內容 

計畫說明 圖 書 館 高一第一學期 

1. 導師：暑輔或開學期間召集導師召開說明會或研習。 

2. 家長：每學年第一學期的親師座談會辦理家長說明

會。 

培力課程 圖 書 館 
高一第一學期 

彈性學習時間 

說明自主學習計畫規範、計畫書架構，提供學習資源

與參考資料，協助學生完成自主學習計畫撰寫。 

計畫撰寫

及申請 
學 生 

前一學期 

第 1-13 週 

1. 學生確定自主學習計畫內容。 

2. 申請自主學習者，應於前一學期提出「自主學習計畫

申請書」。 

3. 為確保每位學生皆符合教育部所規定的 18 節自主學

習，高一學生於下學期皆應提出自主學習申請。 

計畫審查 

各班導師 
前一學期 

第 17 週結束前 

初審、修正 

1. 收取學生自主學習計畫後，於第 14-17 週進行初審。 

2. 針對申請項目或計畫研擬不當者，指導學生修正，

並確認計畫已完成修改。 

圖 書 館 

自主學習

計畫審查

小 組 

前一學期 

第 20 週結束前 

複審、修正 

1. 由圖書館彙整初審資料，送自主學習審查小組進行

複審。(第 18-20 週) 

2. 同一計畫之初審與複審需安排不同教師審查。計畫

審查原則為評估計畫是否明確與可行，能否在學校

現有環境設備下完成。 

3. 複審結果，陳校長核可後，公布並執行。 

計畫實施 

圖 書 館 寒、暑假期間 
學生自主學習之場地與指導教師配置表，由圖書館協調

後，安排公告。 

學 生 

計畫實施當學期 

開學第一週實施 

(如有調整，依學校

公告時間為主。) 

1. 學生自主學習期間之出缺勤 

(1)須依據本校「學生請假暨缺曠規則」辦理請假

事宜。自主學習時間不得申請公假外出，惟經

學校指派者，不在此限。 

(2)如有學校規劃之重要活動，須全程參加，不得

以自主學習為理由拒絕出席。 

2. 自主學習時間如需使用其他場地 

(1) 需提前一週經由指導教師同意，並出示相關證

明，以便場地借用與管理。 

(2) 實施過程中如有更改自學項目，應於第一次段

考前向圖書館提出申請。 

計畫完成 學 生 計畫實施當學期末 

1. 應完成自主學習計畫，並上傳成果至學習歷程檔

案。 

2. 如有同學之計畫因故(請假、缺曠課等)未滿 18 小

時，應於下一學期第一次段考前將時數補齊，以免

無法通過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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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表 

項目 執行人員 執行時間 工作內容 

圖 書 館 

當學期末 

(寒假或暑假期間) 

原則上，同學應於當學期期末完成 18 小時計畫，並於

寒假或暑假期間繳交成果。 

計畫執行的次學期 

(第二次段考前) 

因故無法於當學期完成 18 小時者，請學生在下一學期

補齊時數，並於第一次段考完繳交計畫成果，以利彙整，

並於下一學期第二次段考前辦理動、靜態成果展示。 

成果收件及成果展

示時間，請同學依

圖書館規劃公告之

時間辦理。 

收理表現優秀之學生自主學習計畫與成果，並在學生同

意下，提供本校其他學生參考與學習。 

 

九、 學生自我管理 

1、紀錄自主學習情形：學生應於計畫核可後，依計畫實施並做期中及期末檢核。 

2、接受自主學習情況督導：學生應依計畫自我管理，若有任何更動，如「事、病、公假」、

「參與各類培訓活動」、「與其他老師談話討論」……等，以致無法依計畫期程出席時，

請依據本校規定辦理請假事宜，未請假者，以曠課處理。 

3、自主學習期間，如遇學校規畫之重要活動，須全程參加，不得以自主學習為理由拒絕

出席。 

4、彈性學習系統及場地資源一覽表，由圖書館公告，請學生自行上網查閱。 

 

十、 督導工作 

(一) 於高一新生報到時及親師座談，由承辦行政單位及導師向家長說明本「學生自主學習

實施要點」之內容。並於高一下時將學生審核通過之自主學習計畫副本交付家長，告

知家長共同配合導師進行學生自主學習管理之督導工作。 

(二) 自主學習乃培養學生自我管理能力，其自主學習情況由學務處進行出缺勤管理作業。 

 

十一、 本要點經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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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立東港高中學生自主學習計畫申請書 

屏東縣立東港高級中學 OO 學年度第 O學期學生自主學習計畫書執行歷程及成果 

 

申請人  班級/座號  

申請學期  申請時數  

計畫名稱  

學群  

需要學校提供

的設備需求 
 

自主學習內容

概述 
 

預期效益  

成果展示  

 

週次 星期 節次 自學內容 學習心得 自學場地 

1      

2      

3      

4      

5      

…
… 

     

18      

 

成果說明：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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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說明：照片 

  

說明： 說明： 

  

說明： 說明： 

 

家長簽核 教師簽核 校方簽核 

   

 

中 華 民 國  OOO 年 OO 月 OO 日 

 


